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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上午，2022年牡丹晚

报“爱心助考”社会公益活动启动

仪式举行，牡丹区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牡丹区交警大队相关负责

同志及我市爱心人士、单位和企

业代表参加，共同助力 2022年夏

季高考。

连续22年助力高考，
社会效果良好

牡丹晚报连续 22年举办“爱

心助考”活动，往年的活动都得到

广大爱心单位、市民的积极参与和

大力支持，引起了极大社会反响。

为了更好地服务考生，今年，

牡丹晚报继续在市区考点周边设

立“高考爱心服务站”。高考期

间，广大考生、家长可以到站点内

休息、乘凉，免费领取饮用水、文

具等，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

“高考爱心服务车”。需要用车的

考生，可提前致电本报热线电话

5969581、1600000，我们将免费提

供接送服务。

启动仪式上，菏泽日报副总

编辑、牡丹晚报总编辑潘若松首

先向大家致谢。他表示，高考对每

位考生、每个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同时牵扯社会方方面面。每

年高考期间，交警、城管等职能部

门和爱心市民、爱心商家结合，力

所能及地为高考生提供便利，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尽管高考前期学生、家长、

学校等都做了充分准备，但是，每

年仍有一些突发情况，我们设置

的‘高考爱心服务站’为广大考生

提供了帮助，发挥了应急能力。”

潘若松在启动仪式上说，高考期

间我市气温较高，现场服务比较

辛苦，他向爱心人士表示感谢，并

叮嘱大家在向社会传递爱心与温

暖的同时，自觉维护秩序，听从主

管部门的安排。

遵守秩序，
为考生营造良好环境

为给考生营造良好的环境，

牡丹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宣传中

队中队长桑海华给参与“爱心助

考”活动的单位、商家和爱心市民

提出了几点建议。

她要求大家在奉献爱心的同

时严格遵守《菏泽市城镇容貌和

环境卫生条例》，不允许出现任何

形 式 的 噪 声 污 染 ，以 免 影 响 考

生。另外，要保持考点周边环境

卫生，不要随意丢弃垃圾并正确

佩戴口罩。

“每年都有个别考生走错考

场、忘带准考证、文具，多亏爱心

送考车队的帮助。”牡丹区交警大

队宣传科科长庞承佩在启动仪式

上提醒大家，送考期间，考生和驾

驶员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尽量开

窗通风，无论坐在车辆前排还是

后排，务必系好安全带。

当前，因为修路，牡丹区二十

一中教育集团长江路中学周边交

通压力较大，庞承佩恳请大家配

合交警部门的工作，听从指挥，切

勿拥挤。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或发

现道路拥堵影响通行，可以拨打

电话 0530—3335555 或 122 报警

服务电话。

免费服务，
爱心涌动不停歇

启动仪式结束后，润华别克

广州路总店的工作人员专门为本

次活动印发了条幅和车贴。他们

已经连续 3年参加牡丹晚报“爱心

助考”活动。今年高考期间，他们

继续安排工作人员前往长城路中

学考点，搭建帐篷供考生和家长

休息乘凉。另外，润华别克广州

路总店还准备了 500 瓶矿泉水、

500 支中性笔、2 辆应急爱心车、

500个口罩、50套便携消毒包为莘

莘学子保驾护航。

“今年是我们第 14年参加牡

丹晚报的活动。”羚锐制药菏泽地

区经理李博在接受牡丹晚报全媒

体记者采访时表示，高考期间天

气炎热，部分考生心情烦躁、睡眠

受到影响。去年，他们在考点附

近发放了 2000贴退热贴，赢得广

大考生的认可。为防止考生中

暑，给他们带去清凉。今年，羚锐

制 药 准 备 了 3000 贴 退 热 贴 和

2000 贴膏药，免费提供给广大考

生及家长。

上汽大众连续 3年参与本报

的“爱心助考”活动。今年，他们

继续为考生提供饮用水、文具，并

安排应急车免费接送考生。

菏泽雷锋车队的赵建伟表

示，他们已经连续 20余年助力高

考。今年，该车队 10辆雷锋车已

准备就绪。高考期间，他们将免

费为考生提供接送服务。此外，

他们还准备了橡皮、铅笔、水和口

罩，为考生提供应急需要。

本次“爱心助考”活动得到社

会各界的支持，银清眼镜、华忠口

腔、菏泽骨伤医院等商家的负责

人及爱心市民王先生、张先生等

也表示将坚守在考点附近，为考

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结合主管部门的建议，今年

高考期间，牡丹晚报将在菏泽二

中、牡丹区二十二中、长城路中学

三个考点附近设立高考爱心服务

站。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企业、

单位如果有意向在高考期间奉献

爱 心 ，可 以 拨 打 本 报 服 务 热 线

5969581、1600000、15666627707。

连续22年，牡丹晚报“爱心助考”不停歇

为梦想加油，本报“高考爱心服务站”再起航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敏静

本报讯（牡丹晚报全媒体记

者 孟 欣） 6 月 1 日，我国首

部专门针对湿地保护的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正式

实施。当日，由山东省自然资源

厅、菏泽市人民政府主办，菏泽市

林业局、曹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山

东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主题宣传活动暨菏

泽市湿地保护工作现场会在曹县

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举行（如

图）。省自然资源厅相关领导及

我市各县区林业主管部门有关负

责人近 50人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山东省自然资源

厅总工程师郑汝志在致辞中表

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是我国专门保护湿地生态系

统的首部法律。它的正式实施，

将科学保护湿地的理念和有益

做法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并对

湿地资源管理、湿地保护利用、

湿地修复、监督检查以及法律责

任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要坚持

“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

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

则，不断探索湿地保护修复新路

径、新举措，更好地发挥湿地保

护在推动“美丽山东”建设和落

实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中的积极作用。

据菏泽市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李璐璐介绍，当前我市建设

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14处，其中国

家级 4 处，省级 10 处。东明黄河

国家湿地公园、曹县黄河故道国

家湿地公园、单县浮龙湖国家湿

地公园 3处湿地已被正式列入《山

东省重点保护湿地名录》（第一

批）。通过湿地保护和修复项目

的实施，我市湿地生态系统与野

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断加强，

生物物种资源日益丰富，蓄水滞

洪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提出了三个“不得”和十五项

“禁止”，其中三个“不得”中涉及

临时占用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

年，且不能建永久性建筑，不得破

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在相关部门执法过程中不得拒

绝、阻碍。十五项“禁止”中涉及

禁止开垦、排干、填埋自然湿地，

禁止向湿地排污，禁止过度放牧、

滥采野生植物、禁止占用红树湿

地等。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湿地

资源保护与恢复工作，把湿地保

护摆在“生态菏泽”建设的突出位

置，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

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意

见》（菏政办发〔2015〕42号）和《关

于贯彻落实〈山东省湿地保护工

程实施规划（2016-2020 年）〉的

意见》（菏政发〔2016〕27号），并于

2019-2020 年开展了《菏泽市湿

地保护管理条例》的湿地立法调

研。

我国专门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的首部法律昨起实施，山东省贯彻实施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举行

湿地保护有法可依，助力“生态菏泽”建设


